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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不同农村地区的数据调查和微观个案透视，本研究认为农业女性化是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多重因素交织作用

的结果。农业女性化遵循着家庭集体主义理性决策的路径，在性别劳动分工中，家庭再生产任务在女性劳动中具有明显的优

先序，农业生产实际上是其承担家庭再生产责任时的一种顺势行为，代际抚养与陪读现象也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传统性

别文化和家庭观念、村庄舆论的共同作用下，留守务农往往是农村妇女基于现实的自主选择，并成为农业女性化的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农业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决策权，夫妻异地的性别分工由于共同支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成为维

系农村婚姻关系的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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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case studies in different villages，ou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s

developed from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in labour migration． On the one hand，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follows the princi-

ple of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which is not based on individual choices but family collective interests． Ｒegarding gender-based division

of labor，family reproduction is women’s leading task ahea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which women do as their secondary responsibility

after care work，including inter-generational care work and keeping their children accompany in school as their prior motives． On the oth-

er，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family outlook and opinions of the villagers，women usually choose to stay behi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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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ak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contributing to feminizat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doesn’t lead to marginal-

ization of rural women，but actually increases their decision-making power． This new mode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different locations has

also become a new mechanism to support the family in the countryside and maintain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social context．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女性化不只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农业转型过

程中已经经历的一个阶段，也成为当下全球范围内

发展中国家普遍正在经历的农业变迁过程。20 世

纪 40 年代中期后，罗马尼亚出现了农业女性化现

象［1］(P107)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各地都发生了不同

程度的农业女性化现象。有研究表明，拉丁美洲、印
度、非洲等地正在出现农业女性化的迹象［2］(PP327－348)。
在中国，农业女性化同样成为全球农政变迁过程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认为中

国农业女性化在农村地区非常普遍［3］，多位学者基

于不同农村地区的中国研究也都认为中国的农业女

性化呈现出普遍性［4］［5］(PP34－45)。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以寻求农业生

产之外的生计来源。据 1996 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

查资料，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有 4. 34 亿人，其中

女性为 2. 25 亿人，占 51. 84%，比男性劳动力高出

3. 68 个百分点［6］(PP34－41)。2006 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

查表明，当年农村常住从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的

劳动力总量为 3. 39 亿，其中女性 1. 8 亿，占第一产

业从业人员总数的 53. 2%［7］(PP580－581)。2010 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女性农业劳动力比例虽

已降至 50%①，但与传统农业中的“男耕女织”分工

模式相比，仍能表明农业女性化的程度。
高小贤最早对农业女性化进行研究，认为农村

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后，农业越来越成为妇女的

主要工作，中国的农业出现了女性化趋势，且经济越

发达，此类现象越明显［8］(PP83－90)。由妻子留守照顾农

田和家的选择，往往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

别分工模式，这也被金一虹称为“扎根式流动家庭”
决策，与一般认为的“离乡式流动家庭”决策模式相

区别［9］(PP151－165)。关于农业女性化产生的原因，孟宪

范［10］(PP147－154) 和高小贤［8］等皆认为“男工女耕”产生

于劳动力在非农转移过程中表现出的性别差异，主

要指女性向非农转移的滞后。已有研究认为，农村

妇女非农转移滞后的背后有多重因素共同发挥作

用: 从制度结构的角度来看，当农村妇女选择非农

转移时，正式社会保障支持之外的可替代社会化服

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8］; 从家庭理性决策的角度分

析，争 取 家 庭 利 益 最 大 化 是 妻 子 留 守 的 根 本 动

力［11］(PP93－124) ，正是这种动力，中国农村由传统的“男

耕女织”模 式 转 化 为 现 代 的“男 工 女 耕”分 工 模

式［12］(PP47－50) ;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由于农村妇女

人力资本不足，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不能像

男性一样相对更容易地进出农村［13］(PP140－143) ; 还有研

究认为农业女性化根源于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刻板印

象和男性中心主义［14］(PP84－91)。
关于农业女性化对农村性别关系产生的影响，

相关研究认为农业女性化对农村妇女发展不利，会

加剧女性边缘化。如，农业女性化不利于妇女地位

的提高，使女性劳动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贡献相对下

降［15］(PP3－5) ; 若妇女仅仅从事经济活动，而不对资源和

收益的分配进行控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力将大打

折扣［16］(PP72－78) ; 也有学者认为农业女性化使农村妇女

成为“两个过剩”即“劳动力过剩”和“劳动时间过

剩”的主要承担者，即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也只是

在农忙季节真正“忙”起来，平时仍有大量的剩余时

间无用武之地，她们实际上是被限制在相对封闭的

空间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非常不利［17］(PP38－41) ，反映

了中 国 男 女 地 位 的 不 平 等 和 性 别 发 展 的 不

平衡［18］(PP189－214)。
这些研究从经济学、管理学、女性学等多个学科

视角为理解农业女性化的形成过程、发展趋势提供

了丰富的知识和宽广的视野，但其大多在宏观数据

基础上进行探讨，既缺乏对农村女性从事农业生产

的具体过程的详尽研究，也缺乏围绕着农村妇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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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的微观个案观察。若非通过微观的实地研

究，我们无法透视或检验数字所带来的结论是否真

实。因此本研究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上也注重研究对

象的生活经历，让研究对象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注

重让材料本身说话。在进入农村妇女生活世界的实

地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发现，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

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性，对农村性别关系的影响也

不能一概而论。鉴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在农村

妇女的日常生活微观层面上，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

制何以构成? 究竟对农村社会性别关系产生了何种

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在农村社区

层面开展深入调查。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和个案访

谈的方法，结合经济发展程度和农业生产特点，在全

国选取了三个省份开展实地调查。
在具体调查地点的选取上，本研究充分考虑农

业女性化出现的时代背景及这一现象对农业生产和

农村性别关系所产生的层次差别影响，将人口流动

和农业生产重要地域作为选取研究地点的重要参考

标准。参考已有研究对农业区域划分②的方法，本

研究将中国农作区划分为北方旱田农业区、南方水

田农业区、西北内陆及青藏高原农业区。另外，根据

中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差异，综合考虑各省农业

生产规模和人口流动情况，最终选取了江苏省、四川

省和山西省，三省可反映南方水田农作区和北方旱

作农业区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根据县域农

业生产的比重和人口流动现实，查阅了三个省份各

县 2014 年统计年鉴，找出符合要求的县域样本框，

并最终在各省随机抽取一个县。村庄的选取，由县

农业局与妇联部门根据研究课题的要求推荐产生，

每县抽取两个村庄。本研究将那些承担了家庭农业

劳动 50% 及以上的农村妇女界定为农业女性化的

主体，她们成为农业女性化问卷调查的对象。在每

个村庄，本研究随机抽取了符合条件的 55 位妇女进

行问卷调查，并根据研究需要在此基础上对问卷调

查的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本研究共完成农业女

性化问卷 330 份，其中有效问卷 311 份，深度访谈个

案数量达到了 70 人。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详见

表 1。

表 1 调查样本所在区域、年龄、文化程度和打工经历情况( 单位: % )

省份
年龄( 岁) 文化程度 是否有打工经历

≤30 31－40 41－50 51－60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及以上 是 否

江苏 0. 0 2. 9 35. 6 61. 5 10. 6 27. 9 32. 7 26. 9 1. 9 29. 1 70. 9

四川 2. 8 15. 0 45. 8 36. 4 4. 7 35. 5 37. 4 22. 4 0. 0 33. 0 67. 0

山西 3. 0 28. 3 47. 5 21. 2 9. 1 33. 3 34. 3 22. 2 1. 0 23. 2 76. 8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所使用的案例受访者均作

了化名处理。
三、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探源

在以家庭作为农民行动基本单位的农村，不管

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家庭“公”的利益最大化置于

最高位置，而个体“私”的利益隐没在家庭公益之

中，家庭公共利益是家庭成员优先考虑的阈限。另

外，留守妇女承担起主要的农业生产劳动是在家庭

再生产任务的硬性约束下的顺势行为，也是农村妇

女主体选择的结果，家庭集体主义形成了对农村留

守妇女向外非农转移的另一个软约束。农业女性化

的出现往往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 家庭主义理性决策的结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放了农村生产

力，但所导致的细碎化的耕地总体布局也使得农业

劳动力逐渐地“过密化”［19］(PP30－37) ，降低了农业生产

的比较收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化、商品化的形

势更加凸显了农业比较收益低下的劣势。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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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和商品经济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流动

是对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追求［20］(PP125－136)。
1． 男性外出务工: 家庭经济与家庭福利的最优

化机制

在家庭层面，流动的动机表现为对更高经济收

益的追求。有研究表明，“半家庭”式或“非举家”式

的劳动力流动已成为中国人口流动中的重要现象和

模式，家庭中的劳动力会分代际、性别、年龄等有顺

序地流动出去［21］(PP103－110)。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家庭

中往往是丈夫转移出去，妇女则留守务农，外出打工

成员定期给家里汇款、寄生活费等。这样的“非举

家”迁移并非新古典人口迁移理论所认为的是流动

者个体做出的选择，而是家庭共同决策基础上的理

性决策。外出务工者流动的目的亦非求得个人更好

的发展，而 是 为 了 增 加 家 庭 收 入 和 分 散 经 营 风

险［22］(PP4－11)。“男工女耕”的性别分工安排正是家庭

集体主义的经验证实，而不是个体主义的发展模式。

案例 1: 江苏省刘桥村人均耕地 1 亩左右，一直

保留着小农经济; 村里还有一个渔网厂，因此是典型

的东部半工半耕兼业型村庄。刘桥村几乎每家都有

男性外出务工，村支书说农民为了“过上好日子”，

村里 80%以上的男性外出打工，绝大多数妇女留守

在家。男性外出后一般都从事建筑行业，女性留在

家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到渔网厂打零工、家庭照料

等。据村支书提供的人口信息登记表，村里 50－60
岁的留守妇女既打工又种田，村支书说，妇女中基本

上没有“闲人”。春红今年 47 岁，丈夫 48 岁，常年在

外打工。23 岁的女儿中专毕业后也在县里找了一

份工作。家里有 3 亩 5 分地，都是春红一个人在种。
她有时候会觉得人手不够，觉得累。当麦子熟了以

后从地里运回到家里是很困难的。当自己干不动的

时候就会找邻居帮忙，偶尔和别人家换工。尽管这

样，春红还是支持家人继续在外面打工。她说，所有

人在家会“闲得没事干”，都在家种地“划不来”，丈

夫外出能多挣点钱，自己在家种粮食也能卖点钱，这

样就相当于有两份“工资”，假如都在家，日子就很

难过了。假如 10 分是满分，春红说她给自己家目前

的生活打 9 分，她说这样的安排“对于经济没问题”，

同时也表示“要是地里的活儿再轻点就好了”。

近半数被调查者所在家庭面临子女教育及婚

姻、家庭就医等压力，44%的留守妇女表示承担起家

庭大部分或全部农业劳动的原因是，只有这样的安

排才能实现家庭经济收入的最大化。在调查中，经

常有留守妇女如此说“只有丈夫外出打工了，我在家

种地才能有更多收入”“丈夫出去打工挣钱多”“一

个人在家有钱，两个人在家没钱”。能获得最大的经

济收益决定了分性别的劳动力流动模式。
2． 女性留守从事农业: 家庭风险的分散机制

一方面，农村妇女转移出去仍然存在较高的机

会成本，夫妻共同外出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农业

收益低下，同时农业机械化、农业科技的普及使得目

前的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大降低，整个农业生产周

期内已无需多余劳动力。夫妻皆留守务农并不会带

来更高的农业边际收益，徒增农业内卷化的成本。
妇女一人的农业收入能保障全家的吃穿住用，丈夫

外出打工所获可成为全家的主要现金收入。农村妇

女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从

打零工、小副业等经济活动中补贴家用。男性外出

打工、妇女留守务农往往是夫妻二人“算账”“商量”
后于他们而言最好的安排，这样的安排最便于农民

家庭积累起支撑家庭生产及再生产的结余。同是江

苏省刘桥村的 57 岁留守妇女亚玲，其丈夫长期在邻

县务工，由于丈夫有技术，一年在外可以挣回 5 万

元。亚玲自己在家照料 2 亩多地，她平时也会去村

里的渔网厂做临时工，去大农场除草，一天可以赚

70 多块钱，家庭的支出全部在亚玲一人的收入里开

销，刨去后还能有 1 万元左右的纯收入。亚玲家一

年的总现金收入可达到 6 万元以上，这即便在东部

较富裕的农村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在访谈

中，类似于亚玲这样的留守妇女很普遍，她们对目前

的生活也都感到比较满意。
另一方面，城市打工机会存在不稳定性和不连

续性，城市无法为农民工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外出

男性随时回村也成为分散风险的最好途径。妇女留

守务农可为全家提供粮食，亦可为打工者返乡提供

最后庇护。抛荒后再将土地重新耕种将会花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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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因此女性从事农业可减少家庭未来的潜在支

出。土地租金的低下也让她们觉得流转“不划算”，

不如自己耕种。77. 2%的妇女表示自己所生产的粮

食足够全家食用; 89%的妇女种植蔬菜，降低了对市

场的依赖。

案例 2: 四川省黄华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1 亩，

村里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达 60% 以上，全村有

100 多个留守妇女，有很多外出务工者是夫妻双双

外出。村里在 2003 年以前由于农业税费负担较重，

农民普遍觉得种地不划算，家中有人外出务工后，即

便有留守者的家庭对种田的意愿也较低。由于税费

取消及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的支持，近年来种田成

为看得见利润的行业，村里也开始有大户流转土地

的现象。秋兰今年 45 岁，丈夫在外面打工，儿子在

南京上大学。她说虽然土地流转是大趋势，村里也

在鼓励土地向大户集中，但现在她们家还不能不种

田，她说“舍不得把地荒了”。因此，秋兰在家种着

5. 5 亩田，还养了 20 只鸡、1 头羊，平时在家也会做

缝纫活儿，赚点零花钱。秋兰说，虽然家里的收入还

可以，不种田的话也能买得起粮食，但“地荒了，看着

不舒服，能种地还能增加点收入，吃喝不愁”。秋兰

考虑更多的是，以后丈夫年龄大了没办法继续在外

面打工了，再回到村里时，“家里的田拿过来就能种，

包给别人一包就是十几二十年，再要回来就不容易

了”。

在男性外出打工的前提下，农村妇女放弃农业

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无法从市场获取食物，农业女

性化作为农村家庭分散风险的一种机制，更大的意

义则在于当男性从城市暂时性“退出”后，能够在尽

量少动用家庭积累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安稳度过。
能够从自家的土地上获得粮食和蔬菜而不过于依

赖市场，这本身给农村家庭带来了一种安全感。对

生计安全的追求是建立在家庭整体利益的基础之

上的。
( 二) 家庭再生产: 农业女性化的型塑机制

除了家庭经济理性的推动，家庭再生产这一任

务也使得女性尽可能地留守农村，并形成农业女性

化的无形约束———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家庭再生产

这一任务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放弃的。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传统“养孝”文化的积淀

决定了中国农村养老模式普遍依赖于家庭，家庭养

老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基础。一方面，农

村妇女一般从夫居，丈夫外出务工后，照料老人的任

务便落在了留守妇女的身上。调查显示，95% 的留

守妇女其家庭中有 1－2 个老人。43. 8% 的留守妇女

有需要照料的老人，16. 8% 的妇女其家庭中有病人

需要照顾。另一方面，抚养子代、隔代监护有可能和

赡养老人同时出现在农村妇女的生活场域中。研究

发现，不少留守妇女承担着双重甚至三重照料负担，

数据显示，同时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的留守妇女

比例达 20. 6%。超过一半的受调查者一直在承担

着家庭再生产的义务。绝大部分的留守妇女在务农

之外都承担着家庭照料的任务。70% 的受调查者每

天的家务劳动时间都在 3 个小时以上。总体来说，

农村妇女的“离家”意愿不强，离开本地去往遥远的

陌生城市重新扎根立足暂时不是农村妇女的现实

选择。
1． 子代照料及隔代监护中的情感福利和经济

负担

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家庭再生产的照料责

任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留守妇女的身上。即使对于

那些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妇女而言，她们返乡

成为农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68% 是因为要回

家照顾孩子，极少是因为获得了本地非农就业机会

或单纯地回家做家务。调查数据显示，53. 1% 的留

守妇女有需要照顾的孩子，主要是自己的子女和孙

辈。在丈夫或子女纷纷外出而无人陪伴的情况下，

留守妇女往往能从子代及孙辈中寻找感情寄托。

案例 3: 雅文也是江苏刘桥村留守妇女，今年 47
岁。丈夫 48 岁，初中文化，不上学后就开始打工，已

经有长达 25 年的打工历史，目前在石家庄的一个建

筑工地上做瓦工。雅文正是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和丈

夫认识的，结婚后也出去打过工，在外面干了三年后

因为要照顾孩子就回来了。她说在留下来的所有原

因中，照顾孩子是最主要的，她称之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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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调查样本中，需要留守妇女照顾的孩子最

多有 3 个。其 中 照 顾 1 个 孩 子 的 比 例 最 高，为

71. 8% ; 其次是照顾 2 个孩子的，比例为 19. 6%，有

3 个孩子需要照顾的占 3. 1%。在承担了孩子照料

负担的留守妇女中，41. 9%表示存在照料负担，主要

是经济上的负担。当问及留守妇女在照顾孩子过程

中存在哪些困难时，“孩子花钱多”“经济困难”“孩

子生病( 安全) ”“费时间”“管不了 /不听话 /调皮”

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尤以经济上的困难最为普遍。
除了“孩子花钱多”这一直接经济因素外，农村留守

妇女的许多其他解释也都间接地导向经济因素。她

们担心孩子经常生病，不只是出于孩子身心健康受

损所遭受的痛苦，还有孩子生病后所带来的就医开

支猛增。当留守妇女说看孩子“费时间”时，也是在

传达照顾孩子势必减少从事其他有酬经济活动的时

间，间接导致经济收入减少。
2． 家庭再生产约束下的顺势行为

实地调研中，很多留守妇女会说“女人要在家照

顾孩子啊，在家带孩子也不能闲着，所以要种地啊”。
当问及由被调查者主要承担家庭农业生产劳动的好

处时，有超过 1 /4 表示是因为“可以照顾家人”。正

如江苏省一村庄书记所言: “有一些妇女留守在家，

丈夫出去打工。这是因为家里( 有) 特殊情况，没办

法。比如，家里有高龄老人需要照顾，就需要一个人

在家。如果家里条件不好，小孩需要上学，就必须留

一个人在家。留在家里又不能闲着，肯定要种地。
一到孩子上初中、高中或者大学了，或者老人去世以

后，就又出去了。”从事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被

认为是家庭再生产的顺势行为。

案例 4: 雷燕是江苏省富明村人，今年 39 岁，丈

夫外出打工，自己在家经营 2 亩茶园。富明村由于

没有村集体经济，没有刘桥村富裕，因此村里外出打

工的劳动力更多一些。由于没有进厂打零工的机

会，因此留守妇女较少，但凡能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

的多是因为需要承担起家庭照料的责任。雷燕这么

年轻但没出去打工，是因为家里有一个 13 岁的女儿

需要照顾。家里还有两个 74 岁的老人，“一个眼睛

看不到，另一个耳朵听不见，都需要我照顾”。雷燕

说，她留在家种地是“副业”，主要任务还是照顾孩

子和老人。
案例 5: 江苏富明村 58 岁的留守妇女郑芳承担

起了家里所有的农活，她从来没有出去打过工。“年

轻的时候需要在家带孩子，现在需要在家照顾老

人”，因此，她也只能在家附带地种地。农忙的时候会

很辛苦，郑芳除了要种水稻外，还要种玉米和蔬菜，她

觉得只有这样才不会浪费土地。她觉得只有到老了

种不动的时候才会停下来。对于她来说，人生就只有

三件事———“种好地，养好老人，看好孙子”。

上文论述的家庭理性决策是农业女性化的一个

重要影响因素，这里的理性决策不仅包括农民的经

济理性，还包括家庭再生产的硬性约束这一现实条

件。当留守妇女不顾现实地闯入外出务工队伍中，

显然不是家庭理性的表现。
3． 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女性新角色

在家庭人员照料和家务劳动之外，近年来，农村

留守妇女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性角色———陪读。
大多数农村家庭对通过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摆脱农民

身份抱有很高期待，陪读妇女的任务就是陪伴孩子

在乡镇或县城顺利完成学业，为孩子的生活起居提

供尽可能的便利。陪读之外，她们必然会利用空闲

时间回村承担起农业生产活动。在有些妇女看来，

陪读并不能交给老年人，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有限，

管教不好孩子。

案例 6: 刘桥村的巧云今年 41 岁，丈夫在河南打

工。除了在家种田外，巧云还有另一个身份———陪

读妈妈。巧云的儿子在县城读高三，为了孩子能在

高考中胜出，巧云在县城与别人合租了一套二室一

厅的房子，每月分担 600 元房租。平时地里忙的时

候就回来种地，不忙了就在县城里给儿子洗衣做饭，

照顾儿子的生活，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儿子在高考中

考个好成绩。巧云现在是村里、县城两头跑，地里忙

了就抽空回家做农活，不忙了就回到县城生活，回家

的话也是早上出发晚上就回。她觉得虽然辛苦，但

在这种关键时期这是她的义务。正如该村书记所说

的，现在的农村人很重视教育，陪读是村里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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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这个村有 65% 以上的留守妇女都在县城陪

读，尤其是高中生的陪读现象最明显，基本上家家户

户都有人去学校附近租房子陪孩子上学，周末带孩

子回家。“租房、吃饭不花钱啊，我们这里都是男人

在外面挣钱，妇女在家陪孩子上学，陪读的女人没有

放弃农业的。”

农村家庭的再生产功能由于妇女的持续在场而

得以维系，承担起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也在这一功

能发挥的同时被完成。或许，我们并不能说，在丈夫

外出务工后，农业女性已成为“两个过剩”即“劳动

力过剩”和“劳动时间过剩”的承担者。农业女性的

紧张、忙碌并没有呈现出已有研究所谓的“时间过

剩”迹象，她们也并非消极、封闭的被动反应者，而是

在家庭再生产之外积极谋求家庭生计的行动者。
( 三) 农村留守妇女的主体选择与自我认同

已有研究多认为农业女性化是农村妇女在农村

劳动力非农转移中滞后性的结果，是农村妇女在人

力资本、家庭权力格局中处于弱势情境下的被动、被
迫选择。许多研究也认为农业女性化对农村妇女发

展不利，认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将会使农村妇女的

地位更趋于边缘化，两性差距继续扩大［23］(PP31－44)。

这样的观点大多暗含了这样一个假设:“男工女

耕”这一家庭性别分工是作为结构的市场对劳动力

要素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在男性劳动力主动转

移出去后，农村妇女便被动地成为农业生产劳动的

主要承担者。这样的假设大多忽视了农业妇女的主

体能动性，而“行动者为导向”［24］(PP72－79) 的理论则认

为农村妇女虽然被既定的市场、权力等结构所限制，

但她们仍能够根据自身所处情境采取适应性行动和

策略。
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是出于“赚钱更多”这一家

庭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还是自然地承担起家庭

再生产任务，多数农村留守妇女在行动上是如此做

的，同时也在思想上以积极的姿态接受这一安排。
在当前以务农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受调查妇女中，有

56. 7%始终从事这一活动，她们作为家庭农业生产

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一角色没有发生过变动，一定

程度上可表明这是多数农村妇女在较长的生命周期

中所做出的较为合理的主体性抉择。在丈夫外出打

工后，70. 3% 的农村留守妇女所耕种的土地面积没

有发 生 变 化，仍 然 延 续 了 已 有 的 规 模，甚 至 有

12. 3%的受调查者扩大了耕种规模。土地的增加或

减少多是通过村庄范围内农户之间的自发流转实现

的。留守并务农，很大程度上是主动为家庭内其他

成员外出打工创造条件。丈夫外出打工后大多会向

她们讲述在外务工的故事，因此她们反而会觉得自

己在家耕种土地是一项相对自由的活动。数据表

明，一年中种植业的忙季大多只有十几到二十几天，

劳动强度不算太大。农忙期主要是作物的播种、收

割，在这些劳动力集约型的生产环节，多数留守妇女

也会寻求丈夫返乡以补充劳动力，或花钱雇工。农

忙之外的大部分农活，留守妇女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大棚蔬菜、苗木等经济作物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但

这些农业活动的劳动强度也更低，多是技术性工作。
随着养殖业逐渐在农业生产领域中退场，大多数农

村家庭的养殖规模普遍较小，仅供自家消费以改善

生活。仍然从事养殖活动的留守妇女，每天花费在

这项活动上至多只需 2 小时。因此，这种总体上低

强度却能给家庭生产生活带来幸福感的经济活动会

受到农村妇女的欢迎，至少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
农村留守妇女的主体性还体现在，当问及是否

喜欢从事农业生产这一经济活动时，38. 4% 的受调

查者表示“喜欢”甚至“非常喜欢”，20. 8% 表示“一

般”，表示“不喜欢”的占 35. 8%，仅有 4. 9% 的受调

查者表示“非常不喜欢”。当问及农村妇女应当承

担起哪些工作时，基本上所有的受调查者都会回答

是“农活”和“家务活”，她们认为这是农村妇女的本

分。农村留守妇女在应当承担起“女耕”及家庭再

生产这两项义务上表现出相当高的自我认同性。而

丈夫的本分则是在外好好赚钱，回家后帮忙种好地、
照顾好家里。因此，农村留守妇女大多接受了“男工

女耕”的家庭性别分工，也认为这是较为合理的安

排。农村妇女认为在农业生产中的困难主要是劳动

力不足，但她们并不会被动地去减少耕种面积或降

低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而是充分发挥能动性寻

求亲戚、邻里、雇工等多方帮助。
( 四) 家庭和村庄舆论的双重约束

女性独自留守务农直接源于丈夫的家庭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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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于性别的职业分工除了受家庭经济利益最大

化这一动机的推动和家庭再生产任务的硬性约束

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和村庄评价的双重约

制。当村庄不能为农村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家庭中

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这一

选择的背后，往往还隐藏着一种“隐秘”的力量，或

曰超经济强制③。
1． 处于变动中的“钱”、面子与羞耻心

农村日益被货币化、商品化裹挟，无论何种事情

的解决都需要“钱”，“钱”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时，

其作为符号的意义早已远远地超越家人相聚而欢的

亲情。在几乎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涌

流在老人中间———支持儿子或儿媳长年在外打工。
每一位老人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离开农村，

过上更好的生活。除了打工所赚的“钱”给一个家庭

带来的象征意义之外，留在家里会“被人看不起”，也

会被认为“没本事”，广泛存在于村庄这一熟人社会里

的“面子”“羞耻心”都推动着年轻人外出务工的潮

流。就像山西省杨乡的一位乡长所说“现在的农村人

都是比存款、比车子、比房子! 你盖的楼好我比你要

盖得更好，谁都不会安于现状，都有追求! 谁家孩子

在家，父母在别人面前就会觉得低人一等，好像孩子

没本事一样。农村的孝顺是什么，不一定是儿女非得

在身边，而是要风光地回来，给老人买东西!”

案例 7: 66 岁的成秀老人是杨乡宋村人，她没有

接受过学校教育，她的儿子出去打工了。访谈时，当

问到愿不愿意让孩子们外出打工时，她激动地说:

“现在的农村人都很‘勤奋’，对赚钱很热心，会利用

一切机会去上班赚钱。年轻人在家陪伴老人会被认

为是没出息的!”老人的女婿是上门的，女儿是留守

妇女。她认为女婿出去打工、女儿在家种地使家庭

收入提高了，住房条件改善，家里老年人的养老跟上

了。她反复提到“我们家在家族中的地位是高的，在

村里也有影响力，有了钱什么都是强的”。

在这样的家庭认知和村庄舆论影响下，许多传

统价值观念开始发生质变，“勤奋”“进取”逐渐趋同

于“跑步钱进”，农村“孝”的意义体系也开始蜕变成

老年人的经济虚荣。针对家庭中必须有人外出务

工，家庭内的评价体系和村庄舆论的裂变本质上是

农村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农民的价值观与流行于整

个农村社会的商品化、货币化紧密相关。甚至在有

些村庄出现了“不信宗教，只信钞票”的说法。当货

币驱使下的打工成为一种潮流且男性成为家庭中外

出打工者的“首选”时，女性留守务农也便成为必然

的现实之选。
2． 不变的代际剥削

如果说农村货币化、商品化所勾连的农村家庭、

社区观念的变化体现了乡村巨变，那么，也有一些观

念和意义仍然固化在农民的内心世界中，无可撼动。

父母往往会在年轻的时候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孩子身

上，他们会拼命地去打工挣钱，然后不惜一切地将钱

花在孩子身上，比如孩子的教育，而自己却省吃俭

用。等父母年老了，一旦家庭有需求，便会任劳任怨

地承担起家庭再生产的重任; 同时又会在各种可能

对儿女带来负担的领域“全身而退”。老年人的处

境尽管看似不同于传统的“养儿防老”，但事实上却

是“养儿防老”观念的更加极致化。在如今的农村，

金钱被建构成解决所有事情的金钥匙，而这把钥匙

显然更多地是握在儿女手中。只有儿女们通过接受

教育有出息了，或者早早地出去打工了，整个家庭才

会积累起一定的货币收入，老年人才会暮年有养。

这种价值观念会随着子代成立新的家庭而不断循

环、复制，这种价值和意义的传递亟待得到重视。

案例 8: 江苏刘桥村 49 岁的秋兰一个人在家种

了 5 亩 5 分地，还养鸡养羊，平时也做缝纫活，每天

很忙碌。之所以现在还要努力地赚钱，为的是要“留

给儿女”。秋兰说: “现在儿子这一代都是独生子

女，等他们都成家了，儿子得照顾好几个老人，还得

抚养小孩，压力太大。因此要给儿子存钱，不然等自

己年纪大了，儿子的负担就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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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一般化的家庭与村庄社区舆论的双重超

经济强制中，留守务农也便成为农村中老年妇女更

为坚定的选择。
四、农业女性化对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 一

个反叙事

( 一) 经济收入并非决定妇女家庭地位的绝对

指标

在“男工女耕”这一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中，男性

的务工收入成为整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且得到

多数留守妇女的认同。但家庭收入在性别间的较大

差异并不等同于男性处于更为上层的家庭地位，也

不意味着农村妇女自动降级到边缘化的区域。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看，虽然农业具有低效益，

但若被视为女性家庭地位的衡量指标则显得片面，

这可体现在女性对家庭及农业所作贡献的模糊化判

断中。在夫妻各自对家庭所作的贡献评价中，有

68. 4%的妇女认为丈夫对家庭的贡献更大，主要解

释为丈夫在外打工更辛苦、更累，而非“挣钱更多”;

在夫妻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判断上，79. 9% 的被调查

妇女认为自己的贡献更大，原因是妇女付出的农业

劳动更多。在农业之于家庭重要性这一问题上，

62. 5%的女性认为农业在家庭经济体系中是重要

的，她们认为家庭不能放弃农业的原因在于“种地仍

然是一个基本保障”。在家庭和农业两项贡献的评

判中，女性采取的是模糊化处理策略，即并非根据理

性的经济收入来衡量自身在家庭贡献中的地位，而

是以大体的劳动投入来感性地测量，且农村女性并

未由于所从事的农业行业而对自身劳动价值持贬低

态度，反而认识到农业生产和自身角色对整个家庭

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甚至 78. 5% 的受调查妇女认

为村里人( 不分性别) 也同样重视农业生产活动。
虽然经济收入不及丈夫，但留守妇女仍掌握家庭经

济权。问卷调查显示，54. 7% 的女性独立掌握家庭

经济大权，30. 4%的女性与丈夫一起管理家庭收入，

丈夫或他人掌管经济的情况极少。在丈夫外出务工

的家庭中，85. 5% 的女性表示其丈夫会将打工的全

部收入交给妻子保管，10. 1% 的丈夫会将自己的部

分收入交给妻子，4% 的丈夫会自己保管收入。因

此，以单纯的经济力来判别农业的重要性并从农业

的低效引申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妇女地位边缘

化，是没有根据的。
反观男性，从事非农业也并不意味着家庭地位

的优越性。调查显示，70. 7% 的外出男性集中在建

筑行业，8. 5% 的男性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在加工制

造业，大部分外出男性所从事的为劳动强度大、技

术含量低、危险系数高的工种，如钢筋工、泥瓦工、
公路管护工等。男性劳动力虽然只身进了城，但却

是在城市中的低端产业部门劳动。大部分受调查

妇女的丈夫每年在外务工长达 10 个月以上，他们

只能在农忙和春节回家，有些即使农忙也无法回

家，在城市劳动的强度和密度都很高。男性农民工

的职业环境是陌生的，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而家

庭农业环境始终是熟悉的，熟人社会所带来的人的

焦虑程度相对更低。当家庭生计安全成为夫妻共

同目标，双方便以互相感恩的移情方式来认可对方

的劳动和贡献。女性化的农业可提供最基本的家

庭安全感并确保家庭所需的现金收入，与丈夫外出

务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存在“男工女耕”性别

分工模式的农村家庭，他们对于家庭农业或土地的

态度，并不取决于土地的产出有多高，不种地也不

意味着无法从市场上获取食物，但将获取食物的主

动权握在自己手里能给农民家庭带来一种踏实的

感觉。农业收益与打工收入的力量对比并不能作

为决定两性家庭地位的标准。

案例 9: 51 岁的群英是四川省黄华村人，她留守

在家种田、养鸡，她的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只有过年

的时候才会回来。平时家里的事情都是群英一个人

说了算，丈夫也不会多加干涉。她认为家里面丈夫

的贡献最大，一年在外面挣钱不容易，丈夫在外面挣

的钱也都会交给群英。同时，她也意识到自己一个

人在家也不容易，“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一样，不

存在谁高一头谁矮一头”。对于群英来说，挣钱多固

然更有利于家庭生计的稳定，但挣钱多少不是衡量

家庭地位的主要指标。

( 二) 家庭决策权的提升

有研究认为如果妇女仅仅从事经济活动，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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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对经济资源拥有所有权，而不对经济资源和经

济收益的分配进行控制，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力将

大打折扣［16］。也有研究认为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并

没有因其承担和扮演的双重角色而得到改变，她们

的地位日趋边缘化［25］(PP32－35)。但本研究发现，丈夫外

出务工后，家庭农业生产过程中 65. 9% 的决定都是

由留守妇女自己做出，夫妻商量后共同做出的占

24. 7%，仅有 9. 1% 的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仍然

受丈夫“远程遥控”。85. 8% 的受调查者反映在她

们主导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丈夫并不会提供什么意

见，而是给予女性充分的自主决定权。农村留守妇

女已能在丈夫家庭离场的情境中开始农业生产领域

的自主决策，如调整农作物类型或结构以应对劳动

力不足，通过增加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以增加产量、
减少劳动时间。事实上，农村妇女的家庭决策权已

具备更高程度的自主性。
1． 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和主体性强化

丈夫外出务工后，农村留守妇女在家庭农业生

产、借贷、人情往来、土地流转等领域都开始了自主

决策的进程。无论在决策还是行动实施环节，女性

单独决策并自主行动的参与率都大大超过了男性

( 见表 2) 。农村留守妇女所参与的决策环节和领域

大都与家庭财务有关，这更加彰显了女性独立意识

和家庭性别平等关系的出现。女性不仅继续参与日

常生活，而且也更广泛地参与到直接与家庭财务相

关的事务中来。男性外出务工后，“男主外，女主

内”这一传统性别的二元对立格局已被打破，留守妇

女不仅主导着家庭农业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安排，也

广泛地参与到村庄中的社区事务中来，比如村庄里

的婚丧嫁娶、投票开会等社会性事务。在土地流转

这一涉及家庭生计结构的重要事项中，女性也比男

性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即使不是女性独立决策并

实施行动的时候，大多也是夫妻二人在共同商量的

基础上决策并行动。多数受调查者拥有家庭财产的

支配权，85. 5%的受调查者其丈夫在外所赚取的工资

收入全部交给自己保管。留守妇女自己赚的钱自己

管理的占 89. 6%，归丈夫管的占 9. 1%。在家庭收入

的使用上，留守妇女自己就可决定的占 14%，丈夫决

定的占 12. 4%，自己与丈夫商量后决定使用的占

71. 6%。在家庭收入的使用上拥有发言权成为家庭

地位的重要象征。除了孩子结婚、教育、重要的人情

往来等农村“大事”需由夫妻二人商量后共同决定外，

留守妇女基本上都能自行决策及行动。数据显示，

42. 1%的受调查者都能自行决定千元以上的花费。

表 2 家庭决策和行动实施中的主体参与率

农机具购买 大件家电购买 借钱给别人 向别人借钱 人情往来 土地流转

决策者

( % )

自己 44. 2 24. 9 25. 1 26. 9 45. 2 30. 8

与丈夫一起 23. 6 48. 7 51. 7 50. 4 40. 1 43

丈夫 29. 6 21. 7 22. 7 21 13. 6 24. 3

其他人 2. 6 4. 7 0. 95 1. 7 1. 1 2

实际

承担者

( % )

自己 46. 4 31. 9 35. 8 36. 1 57. 7 40. 5

与丈夫一起 19 36. 9 39. 4 36. 9 28 36. 2

丈夫 31. 8 25. 8 24. 3 22. 4 13. 7 21. 6

其他人 2. 8 5. 4 0. 5 2. 4 0. 6 1. 7

2． 女性家庭权利的提升表现为一种两性平权化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农村妇女都已在生产生

活的各个领域获得自主决策权。在认识到女性家庭

决策权提升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这绝不能引申为留

守妇女已经取代丈夫成为新的家庭权力中心。女性

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性的增长并不带有任何的个体化

色彩，集体主义仍然是家庭决策和行动的重要原则。
90. 8% 的受调查者认为在家庭决策上，自己和丈夫

并不存在差别。此外，留守妇女仍然会对男性表现

出足够的重视，仍然会实事求是地对夫妻各自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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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贡献做出客观的判断。有 74. 1% 的受调查者认

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丈夫打工收入”。女性

在家庭事务中参与性的提高并不具备任何超越性的

意义，家庭性别关系更多地呈现一种平权化趋势。

案例 10 : 江苏省刘桥村的秀英今年 53 岁，自

己在家种 2 亩多地，养了几只鸡。农闲的时候也会

去渔网厂做临时工，或者去别人家充当农业雇工。

丈夫是钳工，在周边干活，基本上每天都回家。丈

夫不在家时，家里的活儿里里外外基本上是秀英一

个人来干，像随礼、买化肥等这些“大事”也可以由

秀英自己做主，丈夫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丈夫赶在

家里时，家里的日常决策还是让丈夫来做。秀英自

己很少做主，但秀英的解释是，“丈夫在家就该让

他来主事，毕竟他是个男人家”。在这个意义上，

秀英并不觉得夫妻二人在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上

有何区别。

( 三) 婚姻关系维系的新力量

虽然丈夫长期只身在外务工，但却并未与家里

断了联系。数据显示，在外务工者男性仍然与留守

妻子保持着较高的联系频率，80. 2% 的人一周之内

都会与妻子联系，其中每天联系的占 42. 4%。

总体上外出务工者与留守务农的妻子互动比较

频繁，夫妻通过电话、电脑、手机微信等进行互动时

谈论最多的往往是家庭农业生产，其次是孩子———

孩子成为夫妻关系和感情维系的纽带。除此之外，

相互之间的关怀贯穿在夫妻之间的整个互动过程

中。夫妻之间很少谈论彼此的烦心事，唯恐对方担

惊受怕，这样的现象极为普遍，笔者访谈到的所有留

守妇女均采取了这个策略。由于丈夫长期在外，家

庭农业生产的任务几乎是留守妇女一肩挑，也正因

此，男性才获得了外出务工的机会。正如前文所述，

丈夫外出务工并不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发展，而是始

终怀揣着一个“家”，心里也始终牵挂着家中的妻

子。通过媒体、邻里聊天、丈夫回乡后的讲述等，妻

子也深知丈夫在外务工的艰辛，夫妻之间的关系和

感情基础并未因分居两地而变得更加薄弱。

案例 11: 山西杨乡宋村的梦华今年 48 岁，儿子

和丈夫都在外面打工，自己在家种着 5 亩多地。平

时丈夫既跑运输也去建筑工地打工，每个月能回来

一次，但有的时候过年都没办法回来。但丈夫几乎

每天都往家打电话，每次都能聊个三五分钟，两个人

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受到影响。现在有

微信了，梦华也打算等丈夫回家后教他怎么用微信

联系，这样会更方便。丈夫和儿子出去打工以后，她

和丈夫的感情一直很好，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也没发

生什么变化，自己的家庭地位和以前差不多，只不过

她还是很希望逢年过节时丈夫和儿子都能在一起。
梦华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即使每天有不高兴的

事情，也会忍着不告诉丈夫，因为不想让丈夫为她

担心。

随着“信息下乡”“互联网下乡”及现代通讯技

术在村庄层面的日益普及，留守务农的妇女尤其是

年轻妇女通常会通过微信语音、视频等即时通讯工

具与外出丈夫取得联系，通讯工具的可获得性为异

地夫妻保持婚姻关系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调研发

现，外出务工男性在打工历程的早期与留守妻子保

持密切联系的纽带是孩子( 健康、生活、学习等) ; 随

着时间推移男性返乡，两性之间的联结与互动普遍

地未发生断裂。“男工女耕”所带来的留守妇女和

丈夫的长期两地分居并未瓦解已有的感情基础，源

自于两性间通过感恩等各种移情方式来互相体谅，

充分发挥他们作为行动者的能动性。正如山西省宋

村的妇女主任所说，“不管男人女人，只要双方都有

一颗感恩的心，这样的家庭不可能会出问题”。
五、结论

已有研究多将农业女性化解释为农村妇女非农

转移中的滞后性，无论从宏大的制度结构视角还是

微观的人力资本视角，农业女性化的动力阐释往往

容易落入西方制度经济学或古典人口迁移理论范式

中去，即认为农村妇女成为留守务农的主体与现代

化社会的选择和淘汰机制有关，妇女弱势被建构为

其非农转移滞后的重要原因。但本文基于经验研究

发现，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并非可简单概括为上

述观点，而是在具体的中国社会情境中呈现为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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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机理。中国农村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家本位

的传统乡土社会，从家庭层面来看，首先，农业女性

化是“非举家”式劳动力迁移的直接结果，但过程表

现为家庭集体主义的理性决策，家庭公益是“男工女

耕”性别分工的中心，而不是个体主义的发展模式。
其次，只要有利于分散现时及未来家庭风险并为家

庭再生产奠定基础的性别分工模式都是较为理想的

现实之选，女性成为农业劳动的担纲者是基于现实

的选择。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审视，农业女性化是

农村妇女的能动性适应结果，女性在面临农业生产

困难的情况下会积极主动地寻求换工、帮工等来自

于村庄社会的互助机制，或直接寻求雇工、机械等来

自于市场的自助机制，农业女性表现为较高的主观

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在村庄的层面上，农村和农

民生活的日益商品化和货币化带来了一股无声的强

制力，推动着村庄社会观念的变迁，也强迫着男性劳

动力坚定地涌入打工潮流，成为农业女性化的一般

化型塑力量。
农业女性化形成之后，一方面，农村妇女并未因

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而被家庭及村庄边缘化，没有

成为“两个过剩”的主体，土地产出仍然起到基本的

保障作用; 另一方面，男性从家庭农业的暂时性退出

为女性再造了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妇女在日常生活

和社区事务中都表现为较高的决策自由度，但同时也

要注意到女性决策权的提升或许并不具有超越男性

而形成女性中心的意义，更多地表现为家庭公益指导

下的两性平权。此外，农业女性化亦未造成两性紧密

互动的中断，夫妻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基础并未因分居

两地而变得更加薄弱。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所用样

本中多为中老年留守妇女，年轻女性的比例偏低，人

口流动背景下留守妇女的婚姻及家庭稳定性可能与

样本选择有一定关系，因而后续研究中可对农村留守

妇女中的年轻群体进行更为集中的深入考察。
因此，应当看到农业女性化形成机理及其后果

有家庭和农村社会经验的复杂性和实用性，或许应

当摆脱新自由主义观念对农业女性化的偏见，对此

现象的分析也应当立足农村家庭和社会现实，而非

一味地延续将农业女性化问题化。正如前文所述，

各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半工半耕”或“男工女耕”的

家计模式长期内仍然适用，因此单靠农业劳动力的

主体转移和置换无法确保大多数农民家庭生计的稳

定性。要解决为学界广泛讨论的“留守妇女”现象

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时避免孱弱的农民家庭生计受

到威胁，或许要通过循序渐进的“人的城镇化”来实

现，只有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

灵活的在地化就业方式，同时在坚实的家庭和文化

基础之上逐渐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制度化服务体

系，留守的社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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